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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是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国家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水利系统的一件大事。2010 年至 2013 年，甘肃省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严格按照

国务院水利普查办公室的统一要求，在省水利普查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各级普查

机构密切协作，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普查任务。全省共确定清查对象 55.8 万个，详

查了普查对象 14.7 万个，完成空间数据标绘对象 7.1 万个，整理归档普查档案案卷 1.2 万卷。

为充分反映我省水利普查成果，便于广大用户全面了解、查阅和使用普查成果，让普

查成果有效服务于全省社会各界和广大水利系统干部职工，省水利普查办公室按照国务院

水利普查办公室对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体系建设工作方案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组织人

员编制了甘肃省第一次水利普查成果集。

本成果共分 10 卷 27 册，编者力求通过文字、数据、图册、照片等方式多角度立体反

映三年来我省水利普查工作在组织实施、综合协调、培训宣传、技术调查、数据采集、质

量控制方面的点点滴滴，做到图文并茂、数据翔实、文字简洁，具有综合性、资料性、实

用性特点。该成果集汇聚着三年多来全省各级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的辛勤劳动和努力，凝

聚着大家的心血和汗水。

水利工程基本情况普查成果是甘肃省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第三卷，包括《水利工

程基本情况》、《水利工程基本情况（简）》和《水利工程基本情况普查数据汇编》（上、

下册）四册。该卷成果全面反映了全省水库、水电站、水闸、泵站、堤防、农村供水、塘

坝及窖 ( 池 ) 八类水利工程的数量、分布等基础信息；对一定规模以上各类水利工程的特性、

规模、能力与效益及管理等基本情况，规模以下工程数量及总体规模情况进行了详细记录

与描述。

限于编辑经验和水平，本报告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热忱希望各级领导、各界专家、

广大水利工作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在以后普查成果开发应用中逐步完善。

在此，向所有参与和支持全省水利普查工作的单位、领导和个人致敬！

　                                                           甘肃省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3 年 12 月

ＱＩＡＮＹＡＮ

前　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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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一、普查对象、范围和内容

（一）普查对象

水利工程基本情况的普查对象包括水库工程、水电站工程、水闸工程、泵站工程、堤防工程、

农村供水工程、塘坝工程、窖 ( 池 ) 工程八类工程。

1．水库工程。指在河道、山谷或低洼地带修建挡水坝或堤堰形成的具有拦洪蓄水和调节水流功

能的水利工程。

2．水电站工程。指为开发利用水能资源，将水能转换为电能而修建的工程建筑物和机械、电气

设备以及金属结构的综合体。

3．水闸工程。指建在河道、湖泊、渠道、海堤上或水库岸边，具有挡水和泄（引）水功能的调

节水位、控制流量的低水头水工建筑物。

4．泵站工程。指由泵和其他机电设备、泵房以及进出水建筑物组成，建在河道、湖泊、渠道上

或水库岸边，可以将低处的水提升到所需的高度，用于排水、灌溉、城镇生活和工业供水等的水利工程。

5．堤防工程。指沿江、河、湖等岸边或行洪区、分洪区、围垦区边缘修筑的挡水建筑物。

6．农村供水工程。亦称村镇供水工程，指向广大农村的镇区、村庄等居民点和分散农户供给生

活和生产等用水，以满足村镇居民、企事业单位日常用水需要为主的供水工程，包括集中式供水工

程和分散式供水工程。

7．塘坝工程。指在地面开挖修建或在洼地上形成的拦截和贮存当地地表径流，用于农业灌溉、

农村供水的蓄水设施。

8．窖池工程。指采取防渗措施拦蓄、收集天然来水，用于农业灌溉、农村供水的蓄水工程。一

般包括水窖、水窑、水池、水柜等形式。

（二）普查范围

本次水利工程的普查范围是在普查时点（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未报废的已建和在建水利工程。

实际已经报废，但尚未履行报废手续的水利工程，不列入普查范围；普查时点之前未被使用，且主

要配套设施不完善的已建水利工程，也不列入普查范围。本次水利工程基本情况普查范围详见表 1-1。

（三）普查内容

本次普查主要查清工程的数量、分布等基础信息，重点查清一定规模以上的各类水利工程的

特性、规模与能力、效益及管理等基本情况，对规模以下的工程了解其数量及总体规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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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库工程。主要普查名称及位置，水库类型，主要挡水建筑物类型，主要泄洪建筑物型

式，坝址控制流域面积，工程建设情况，水库调节性能，工程等别，主坝级别，主坝尺寸，泄流能力，

防洪标准，特征水位及库容，工程任务，重要保护对象，供水情况，灌溉情况，管理单位名称，归

口管理部门，确权划界情况等。

2．水电站工程。主要普查名称及位置，水电站类型，工程建设情况，工程等别，主要建筑物级

别，装机容量，保证出力，特征水头，年发电量，管理单位名称及登记注册类型，归口管理部门，

确权划界情况等。

 3．水闸工程。主要普查名称及位置，水闸类型，工程建设情况，工程等别，主要建筑物级别，

闸孔尺寸，过闸流量，洪（潮）水标准，引水闸的引水用途和引水能力，橡胶坝规模，管理单位名称，

归口管理部门，确权划界情况等。

4．泵站工程。主要普查名称及位置，泵站类型，工程建设情况，工程任务，工程等别，主要建

筑物级别，装机流量，装机功率，扬程，管理单位名称，归口管理部门，确权划界情况等。

5．堤防工程。主要普查名称及位置，类型，工程建设情况，工程任务，堤防级别，规划防洪（潮）

序号 工程名称
普查对象的界限

备注
规模以上 规模以下

1 水库工程 总库容≥ 10 万 m3 总库容＜ 10 万 m3 不包括地下水库

2 水电站工程 装机容量≥ 500kw 装机容量＜ 500kw 不包括潮汐电站

3 水闸工程 过闸流量≥ 5m3/s  1m3/s ≤过闸流量＜ 5m3/s

不包括过闸流量小于 1m3/s 的
水闸工程以及船闸、工作闸和
挡水坝上的泄洪闸、冲沙闸；
橡胶坝工程归为规模以上水闸
工程普查。

4 泵站
装机流量≥ 1m3/s 或

装机功率≥ 50kw

装机流量＜ 1m3/s 或装机

功率＜ 50kw
包括引泉站工程

5 堤防工程 堤防级别 5 级及以上 堤防级别 5 级及以下 不包括生产堤、渠堤、排涝堤

6 农村供水工程

设计供水规模≥ 200m3/

d 或设计供水人口≥ 2000 
人

设计供水规模＜ 200m3/d 

设计供水人口＜ 2000 人及
全部分散式供水工程

不包括县城城区供水工程

和农田灌溉供水工程

7 塘坝工程  容积≥ 500m3 不包括鱼塘、荷塘

8 窖池工程 10m ３≤容积＜ 500m3 　

表 1-1　水利工程基本情况普查范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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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堤防长度，堤防尺寸，堤顶高程，设计水（高潮）位，管理单位名称，归口管理部门，确权

划界情况等。

6．农村供水工程。主要普查名称及位置，取水水源类型，工程类型与供水方式，许可证情况，

管网长度及配套功率，工程建设情况，供水能力，水源情况，净水处理情况，水质检测情况，管理

单位名称，管理主体，水价与水费等。

7．塘坝工程。主要普查工程的数量，总容积，实际灌溉面积和供水人口等。

8．窖池工程。主要普查工程的数量，总容积，抗旱补水面积和供水人口等。

二、技术路线

（一）对象清查

清查登记是水利工程基本情况普查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主要查清各类水利工程的数量与

规模等基本信息，确定普查表的填表单位，保证普查表发放对象不重不漏。

1．清查范围及内容

对全部的水库、水电站、泵站、堤防工程及过闸流量 1m³/s 及以上的水闸工程、设计供水规模

200m³/d 及以上或设计供水人口 2000 人及以上的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进行清查，主要查清工程名称、

位置、规模指标、工程管理单位名称及隶属关系等。

2．清查要求

按“在地原则”，由县级普查机构组织实施本县域内的清查工作。对清查范围内的各类水利工

程按照“不重不漏”的原则，逐一进行清查，填写清查表。

3．清查步骤

（1）编制水利工程基础名录

省级普查机构对各类水利工程按照县级行政区编制普查对象基础名录，下发到市、县级普查机构。

市、县级普查机构根据县域内已掌握的水利统计资料、工程规划建设情况等相关资料，并可参照上

级下发的基础名录，按照清查表的内容编制各类水利工程的基础名录，作为清查工作的基础。

（2）划分普查区

县级普查机构可根据县域内清查对象的特点、数量及分布情况划分普查区。如果县域内清查对

象较少，县级主管部门对清查对象情况较为清楚，也可不划分普查区。

（3）清查登记

普查员依据水利工程基础名录，结合 1/5 万的普查工作底图，按相应的普查区，对清查范围内

的水库、水电站、水闸、泵站、引调水、堤防、农村供水工程进行清查。查清已建和在建的各类水

利工程的名称、位置、规模、管理单位及其隶属关系、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填写清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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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查成果的审核验收

普查指导员负责对清查表进行人工审核，与清查基础名录进行对比，重点核对变化的清查对象，

对漏报及不符合审核条件的清查对象及时核实、更正和补报。

（5）数据录入及上报

县级普查机构对清查表审查合格后，由普查人员通过“水利普查数据处理软件”进行清查表的

录入，并对录入成果进行复核，形成县级各类水利工程名录，报上级普查机构。

（6）清查成果逐级汇总审核

地、省级普查机构对清查成果进行逐级审核、汇总，省级普查机构将核准后的清查成果报流域

普查机构和国家普查办。

（二）数据获取

1．静态指标

水利工程基本情况普查主要以静态指标为主，通过对普查对象的清查，确定了普查表的填表单位，

对于规模以上的各类水利工程，依据清查名录，按照普查表的填表要求，由县级普查机构组织填表

单位收集普查表中各项静态指标。

2．动态指标

水利工程基本情况普查的动态指标包括水库工程的 2011 年供水量，水电站工程的 2011 年发电量，

农村供水工程的 2011 年实际供水量、2011 年实际供水人口和年实收水费。

由普查员指导工程管理单位对以上动态指标做好 2011 年的记录和整理工作，水库的动态指标主

要根据工程管理单位的供（引）水记录填写，若没有供（引）水记录，根据取水口所建台账及下游

用水量确定。农村供水工程的动态指标主要根据工程管理单位的水表计量记录填写，对无水表计量

的农村供水工程，也可通过该工程的水泵流量、日供水时间和供水天数计算。

（三）填表上报

以“在地原则”为主，规模以上的水库、水电站、水闸、泵站、堤防及设计供水规模≥ 200m3/d

或设计供水人口≥ 2000 人的农村供水工程由县级普查机构组织，一个工程填写一张普查表。设计供

水规模＜ 200m3/d 且设计供水人口＜ 2000 人的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和分散式供水工程以及塘坝和窖

池工程由县级普查机构组织，以行政村为单位填写普查表。普查表由填表人、复核人和审查人签字，

并由填表单位盖公章。

（四）逐级审核及汇总

1．县级成果汇总与审核。县级普查机构对普查表审定合格后，由普查人员通过“水利普查数据

处理软件”进行普查表的录入，对录入时发现的逻辑错误等问题要及时核实、更正。对录入成果进

行复核后，形成县级汇总表。县级普查机构重点核查各类工程的数量、规模及特性指标，并与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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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相关规划、水利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等相关资料进行对比，检查有无遗漏、重复，对异常

数据进行核实并分析原因，及时返回填表单位核查、校正。县级普查机构将审查合格后的各类水利

工程的普查表及县级汇总表报地级普查机构。

 2．地、省、流域级成果汇总与审核。地、省、流域级普查机构对下级普查机构上报的各类水

利工程的普查汇总成果进行审核、汇总，并汇入本级的普查汇总成果，形成本级汇总成果，复核后

报上级普查机构。上级普查机构重点核查各类工程的数量、规模及特性指标，并将汇总成果与水利

统计资料、相关规划、水利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等相关资料进行对比，对异常的数据进行核实并分析

原因，及时返回下级普查机构核查校正。

3．国家成果汇总与审核。国家普查办对各省及各流域普查机构的汇总成果进行审核、汇总，重

点核查各类工程的数量和规模，并与水利统计年鉴、水力资源复查等资料进行对比，对异常数据进

行核实并分析原因，及时返回流域及省级普查机构核查校正，审查合格后，形成全国水利工程普查

成果。

三、普查实施及质量控制

（一）前期准备

1．组建团队、明确任务。根据省水普办工作方案，从厅水利管理局工程、河道、水库等 3 个科

室抽调技术骨干组建省级水利工程普查专项组，确定专人负责水利工程专项技术指导和日常工作，

其他成员通力配合，发挥团队力量，弥补管理不全、专业不强、知识不足的问题。

2．完善制度、保障实施。水利工程专项组建立了“五制三通四看五不放过”工作制度和措施。

五制：一是分片包干制，将全省划片，进行跟踪负责；二是阶段工作会商制度，对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不定期进行讨论研究协商解决；三是ＡＢ角工作制，避免工作缺位和空岗；四是首问责任制，对

于市、县提出的问题或要求，首问人必须给予满意答复；五是共性问题共享制，对于市、县提出较

为集中、共性的问题，解决方案网络共享。三通：专项组成员手机始终畅通，办公电话（普查专线）

始终有人值守，QQ 群始终有人在线。四看：专项组成员上班首先看国家水利普查网、省水利普查网

和水利工程普查 QQ 群，每周末回头看，总结本周工作。五不放过：在数据质量控制上，对出现的质

量问题实行“五不放过”，即数据不清表格填写不规范不放过，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不放过，补救措

施不落实不放过，出现问题的原因没有查清不放过，相关人员没有受到警示教育不放过。

3．精于研究、确保指导。专项组反复组织成员研究普查方案，领会方案要点，及时讨论和请教

国普办解决遇到的问题，还与省发改委、省安全饮水办、厅相关处室建立了畅通的沟通渠道，集体

讨论解决遇到的难题，确保省级技术指导水平。同时多方收集了《甘肃发展年鉴》（2011 年）、《甘

肃统计提要》（2012 年）、《2011 甘肃水利年鉴》、《甘肃省水电统计报表》（2010 年）、《甘肃



甘肃省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

6

省水库图集》、《甘肃省大型泵站更新改造规划》、《甘肃省重点地区中小河流近期治理建设规划》、《甘

肃省农村安全饮水“十二五”规划》、农村饮水安全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等相关资料，为普查数据审核、

汇总、分析奠定了基础。

（二）数据审核方法

按照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质量控制要求，县、地、省级及流域普查机构逐级进行水利工程普查

数据审核，采用计算机审核与人工审核相结合、全面审核与重点审核相结合、内业审核与外业抽查

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普查数据审核。

1．清查表审核。审核清查表和普查表中不同规模的水利工程数量、规模指标是否一致。

2．普查表审核。对大中型水利工程进行重点审核，审核普查表中的全部指标，对小型工程及一

村一表进行简单审核，只审核普查表中的重要规模指标。主要对普查数据的完整性、合理性、规范

性审核，对普查表间的一致性审核。

3．汇总表审核。按照汇总审核技术规定的要求，审核水利工程汇总表中主要汇总指标，审核各

县（区）、市（州）工程数量分布和规模等指标分布是否合理。

4．对比审核。将水利工程普查数据与水利统计资料、相关规划、水利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等相关

资料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差别原因，避免错报、漏报。

5．重复填表审核。审核有无重复填报的水利工程，重点审核跨县级以上行政区界的水利工程，

确保普查对象不重不漏。

6．普查数据汇总。水利工程基本情况普查的汇总方式分为县级工程一览汇总、按河流的工程一

览汇总、按行政区、按流域的工程规模及不同分类的工程数量汇总。地、省级及流域普查机构对普

查成果逐级进行审查、汇总、审核、上报，形成分区域、分流域的汇总成果。省级普查机构将汇总

成果报国务院水利普查办审核汇总。

（三）数据审核过程　

1．查找资料，对比分析。水利普查一开始，专项组就意识到没有资料发现不了问题，没有对比

找不出问题根源，没有分析说服不了填报人员，没有调查肯定不了数据结果。专项组多方收集资料，

利用翔实可靠的基础资料对比分析，逐步深入“挖掘数据真相”。

2．远程联审，整体推进。专项组采取“逐县逐表逐指标审核”的方法，通过台账系统，视频通

话，进行异地同步联合审查普查数据。联审中，不仅省、市、县三级水利工程联合，而且与水利工

程有交叉的行业能力等 5 个专项进行交叉审核。发现问题，反复核实确认后，指出不足，找出原因，

提出解决办法或建议，直接反馈到县级普查专项责任人。

3．依靠系统，查漏补缺。我省普查数据联审后，国普查办下发了审核辅助软件系统，专项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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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市、县普查机构在落实远程联审意见的基础上，利用审核辅助软件系统查漏补缺，表间校验。

4．现场审核，就地整改。专项组按照省普查办安排，派员参加了陇南、武威、兰州、张掖、酒

泉等市现场数据审核及技术指导。现场审核采取 “逐县逐表逐指标审核”的方法，对发现的问题，

通过现场查勘，查阅设计资料等方式，对普查数据进行就地整改。现场审核中严格执行“整改不落实，

审核验收不签字”的工作制度，确保了整改效果。

 5．寻找外援，联合把关。专项组积极寻找外援，解决“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问题，

以“水利普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态度，邀请更专业更熟悉水利工程的人发现问题，提出修正意见。

联合水利厅建管处、农水处、农电处、省防汛办、省安全饮水办等多家职能部门对普查的工程数量

等指标进行复核，请农水处、省安全饮水办联合下文，让从事农村安全饮水项目管理工作的专业技

术人员对本地区水利普查农村供水工程进行复核。此外，还主动邀请国普办专家现场指导，对接咨询。

6．开展活动，狠抓落实。通过多次数据审核，水利工程普查中存在的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发现，

最终数据质量的好坏，取决于整改意见的落实。专项组多次派员参加市（州）现场技术指导，对普

查数据进行就地整改。专项组提请省水利普查办就水利工程专项开展“集中消号跟踪审核”工作，

要求市、县对本地区普查数据进行再次复核，全面落实省级远程联审整改意见。

7．专家把脉，提升质量。为切实提高普查数据整体质量，省水利普查办分别组织召开了水利工

程基本情况普查数据成果论证会、水利工程普查成果普查办成员单位审查会，水利系统各部门专家

点对点进行把脉，对焦点疑难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同时，水利工程专项组邀请国普办

水利工程组专家，现场指导、对接咨询，对我省水利工程普查数据成果进行了专业指导，按照国普

办专家指导意见，我们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确保了普查数据成果质量。

四、主要普查成果

（一）清查数据成果

全省共清查七类水利工程（不包括塘坝和窖池工程）24442 个，其中水库工程 393 座，总库容

108.55 亿 m3；水电站工程 671 座，总装机容量 879.95 万 kw；水闸工程 15112 座，总过闸流量 5.72

万 m3/s，橡胶坝工程 52 座，坝长 5381m；泵站工程 4246 座，总装机流量 1503.23m3/s，总装机功率

107.63 万 kw；堤防工程 2970 条，总长 4273km；设计供水规模≥ 200m3/d 或设计供水人口≥ 2000 人

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998 处，设计供水人口 1203.38 万人，设计供水规模 91.02 万 m3/s。

（二）普查数据成果

全省共确定普查对象 276.8 万个，其中：库容 10 万 m3 及以上水库工程 387 座，总库容 108.52

亿 m3；装机容量 500kw 及以上水电站工程 572 座，总装机容量 877.35 万 kw；过闸流量 5m3/s 及以上

水闸工程 1312 座，总过闸流量 3.49 万 m3/s，橡胶坝 52 座，坝长 5381m；装机流量 1m3/s 及以上或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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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功率 50kw 及以上泵站工程 2112 座，总装机流量 1427m3/s，总装机功率 102.73 万 kw；5 级及以上

堤防工程 2090 条，总长 3192km；容积 500m3 及以上的塘坝工程 2338 处，总容积 2704.47 万 m3；容

积 10 m3 及以上、500m3 以下窖池工程 154.53 万处，总容积 4017.46 万 m3；农村供水工程 121.36 万处，

2011 年实际供水总人口 1900.33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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